附件1：
关于开展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督

执法检查的通知
鄂建办〔2016〕166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住建委，各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为促进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水平进一步提高，根据住建部《关于深入开展全国工程质量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建质〔2013〕149号），落实《湖北省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鄂建办〔2014〕46号），我厅决定开展2016年度全省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执法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本次检查范围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及施工图审查三个方面的质量情况，对2016年各勘察设计单位完成并通过施工图审查的所有项目进行检查和抽查。

　　二、检查对象
　　（一）取得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在我省承接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省内外勘察设计单位；

　　（二）各施工图审查机构；

　　（三）建设单位涉及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行为。

　　三、检查内容
　　（一）勘察设计企业执行勘察设计法律法规和基本建设程序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质量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工程勘察现场工作质量、主体结构安全、抗震设防、消防安全、建筑节能等。

　　（二）施工图审查机构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和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三）落实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质量终生责任制情况。

　　（四）各地开展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执法检查情况，与勘察设计相关工程质量事故和问题查处情况。

　　四、检查方式和时间
　　以市州为单位进行自查，并于2016年6月30日前上报检查报告和报表（见附件）。省住建厅将在下半年组织抽查，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相关要求
　　（一）各地、各单位要认真组织，严密安排，确保检查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二）根据检查结果，各地要对违法违规单位及个人给予处罚，并记入企业及个人诚信档案，对检查中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项目，限期整改。

　　（三）省住建厅检查后，将向全省通报检查情况，下达执法建议书并进行督办。涉及外省勘察设计企业的，检查结果抄送企业所在地省级住建主管部门。

　　联 系 人：勘察设计与科技处  张雨梅

　　联系电话：027-68873062

　　附件：2016年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督执法检查情况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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